
为了加强对营收款的管理和核算，我公司

从组织上配齐各级营收票证会计人员，规定：

各分公司财务科管理营收票证会计人员配备三

至五人；各县站配齐专职会计与出纳各一人，

做到了帐、款分管；对业务量大的县站，还加

配专职票证管理人员一人。这样，从组织上加

强了营收管理工作，解决了长期以来营收、票

证管理干部不足的问题。

六、建立营收款解缴情况通报制度

为了提高营收缴款率，加速营收资金回

笼，我们建立了每月一次的营收款解缴情况通

报制度。省公司通报的内容有：各分公司的上

月营收欠交数、本月营收额、本月缴款数、月

终在途款、营收缴款率、月终欠缴数、月终欠

缴率、报表报送时间等，还有简要的 分析说

明。分公司对所属站点的通报内容，除上述项

目外，还增加了应收运费、托收未回运费、预

收运费、营收户银行存款月末余额以及营收互

审情况等项目，也有简要的文字说明。
七年来，省公司与分公司坚持了每月的通

报制度，起到了表扬先进，交流经验，克服缺

点，促进营收款及时解缴的作用。全省营收缴

款率一直保持在93%以上，取得了较好的 效

果。

七、清理历年悬帐，加强堵漏措施

我们除对历年遗留的短少票证、票款、未

收回的运费和悬帐，组织力量，尽速催收，在

认真清查的基础上分别作出处理外，为了堵塞

漏洞，健全制度，还采取了如下三条措施：

第一，为了加强企业经济核算，准确地反

映运输生产和财务成果，防止随意涂改行车路

单上的运量，做到有运量就要有收入，运量与收

入两相符，从1978年起，将原来的整车货票四

联改为五联。第五联作为行车路单核对联，随

附行车路单作为核对运量的依据。
第二，加强对非定额票证的存查保管。规

定对整车货票、零担货票、行李包裹票、包车

客票的存查联、提货（领）联与到达联，都要

按签发站分别整理，分月装订成册，由经办业

务人员保管，保存期限五年，便于抽查核对，
以堵塞分次套写的漏洞。

第三，加强跨省运费结算单的 核对与管

理。过去，由于驾驶员丢失跨省运费结算单，
因而漏收运费。现在，对派往外省的车辆，要

求驾驶员必须妥善保管外省运费结算单，并负

责随同行车路单带交车队所在地的车站，计结

路单时收缴。车站在收缴外省运费结算单时，
应同时查对结算单与行车路单的纪录是否 相

符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追查处理。车队统计员在

统计运量时，应根据行车路单逐笔核对外省运

费结算单，防止漏收运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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